
材料准备齐全

委托

家庭情况

有异议，重新组织入
户调查和民主评议

无异议，报送备案

不符合条件

材料准备不齐全

一次性告知申
请人或委托人

补齐材料

县市民政部门
开展家庭经济

状况核对

入户调查
核实

乡镇 / 街道审核
确认

县市
民政部门

财政部审核
救助金额

金融机构发
放救助金

书面告知
并说明理由

核对报
告反馈

申请人或委托人提出申请

乡镇 / 街道受理

符合条件

最低生活保障申请流程图

（此图为审批权限下放至乡镇 / 街道的最低生活保障申请流程图，权限
未下放的以特困申请流程图为准）

申请家庭所在村、
社区进行公示，

公示期 7 天


